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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的交通噪音水平超逾 70 分貝（A）的現有道路，實施直接

緩解噪音措施，包括加設隔音屏障， 以及使用低噪音路面物

料重鋪路面，盡量減低居民所受到的交通噪音水平。考慮在

現有道路加建隔音屏障時，技術可行性是必要考慮條件，當

中必須考慮的準則包括：

﹒ 隔音屏障或隔音罩會否阻塞緊急通道或妨礙救火工

作﹔

﹒ 隔音屏障或隔音罩會否影響道路安全或阻礙行人和車

輛進出﹔及

﹒ 是否有足夠空間及結構承托力（適用於天橋）加建隔音

屏障或隔音罩。

就著賴議員提及三棟屋路迴旋處對附近民居造成交通噪

音問題的影響，根據我們的交通噪音評估，顯示三棟屋路迴

旋處有超逾相關噪音準則 70 分貝（A) LlO(l 小時）的情況。

因此，本署及路政署已詳細研究於三棟屋路90號外近迴旋處

豎立隔音屏障的可行性。在不改變現有的道路設計下，由於

上址行人路狹窄， 沿線並沒有足夠空間豎立隔音屏障，所以

於上述位置豎立隔音屏障在技術上並不可行。

路政署亦曾研究在上述路段鋪設低噪音物料的可行性，

但由於三棟屋路迴旋處附近的汽車頻密轉彎及剎車的情況會

導致低噪音路面物料快速損耗，故於上述路段鋪設低噪音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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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物料在技術上亦不可行。 我們現階段將不會就上述議題委

派代表出席 10 月份的會議。

謝謝你對環境事宜的關注 。如有進一步查詢，請致電

2835 1236 與我聯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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